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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疫��揮中⼼宣布⾃5⽉5⽇�實�「疫��種（��種�
發⽣不良�應）假」（�下�稱疫��種假）�關於�⽤對��期

間�規定��明���

1��⽤對���⼯���⼈員�
2�給假期間�⾃�種之⽇�⾄�種�⽇24�⽌(�種當⽇��⽇)。
3�給假證明�檢具「疫��種紀�卡」��須就診或其�證明�
4��益�障�各�關不得�絕�且不影響考績或其�不利之���
5�其�注意事項�申�疫��種假期間「不予⽀�」�
6�除�開疫��種假��同仁亦得�⾃⼰的假（休假�事假�病假
或加�補休）�種疫��

即�訊息補給



員⼯協助專�
你抗�性強嗎�學會7件事�⾯對焦�越挫越�

1. 學會�何�絕�

�絕是⼀⾨������練��「不」�讓你更�⾃

信����絕����免����期�跟�⼒�

2. �於��錯��

��錯�是��性格的重�����於��錯��就不

會�怕犯錯��更�提⾼擁抱挑戰的企�⼼跟動⼒�

3. �敗�戰�

專注在「問題�結」�並�⼒想辦法��並�諳「失敗

為成功之⺟」的�理�

4. 變��應⼒�

變�意味�挑戰��擁抱變���受挑戰的⼈�更��會培�出強⼤的⼼理素質���中�

�⾃��緒很關鍵��是�應變�的�⽅式�



5. 為�⼈的成就喜��

眼紅�忌�是⼈之常��但�演變為「⾒不得�⼈�」��終受

�的�是⾃⼰�關⼼⾃⼰做得�不��⽽��⼼別⼈超�⾃⼰�

少�

6. 不��⼈的評價��定⾃我�

�得⾃我�定的⼈�即便別⼈⼼�不��對其傾倒負⾯�緒�⾔

語攻擊��們�����之�不容易被�⼈影響�

7. 恆毅⼒�

當⼤�發現我們�⽬���段���或我們對�件事其實沒什�

興��⼤�就會�服⾃⼰�放��堅�不�的�度�和擁抱挑

戰��畏失敗的�神�關�



活動訊息�
為強�各�關單位員⼯關懷技巧��由實

�參訪⼼理�構�瞭�其⼼理�詢環境�

服����明��提升⼼理�詢�源宣�

效益�於4⽉8⽇假財團法⼈「張�師」基
⾦會⾼雄�事�所嘉義中⼼辦理「員⼯關

懷技巧增��⼼理�構參訪活動」�並�

���⼼理師����⼈��講座�參加

⼈�計33⼈�  ◤課�學員參訪各�⼼理��室�實境�驗�詢環境�服����屏除同仁��刻�����

⼼使⽤本�詢服��

◤ 本�劉�⻑���同該中⼼協辦⼈員���

�學員合影留��



為宣�⼈事�訊��發展之重�政���

增服��⾏政院⼈事⾏政����本府⼈

事�於4⽉22⽇⾄23⽇假本�⼈⼒發展
所�本�東⽯鄉�阿⾥⼭鄉���辦理為

期2⽇「110年度WebHR�證種��師交
�研討會」�除宣�⼈事�訊�⾛向�瞭

�⼈事�訊��使⽤障��並促�跨�關

種��師經驗�享�交�；研�期間另�

�參訪本��⾊景點�推���產品�參

加⼈�計100⼈�

 ◤⾏政院⼈事⾏政��副⼈事⻑����臨會場�宣�⼈事�訊��發展之重�政���增服��

 ◤參加學員於本��港鄉�港��⽂��合影留��



為使��⼈員�早�應�融����場�

並熟���所�基本法�規��4⽉27⽇
於本府201會議室辦理「打��⾨即戰⼒
−��⼈員��發展訓練」(�1⽇)��別
��⾏政院�共⼯��員會鍾佩真副研�

員�⽴昇�理�問�限�司丁�興�經理

�臨主講�參加⼈�計53⼈�

 ◤鍾佩真講座�⾃�經驗������析淺顯講�政府採購法之基礎���其�⽤���◤ 丁�興�經理�其⽣涯經�為��引�學員建⽴⼯作�⽣活⽬��並學��整⼼

���⽽提升⼯作效率�



為期本府�所屬�關同仁熟��⼈��作

技���⽽�得專�基本��作執照�提

升��執⾏之��性��確性�於4⽉27
⽇⾄30⽇假本�財政��局⽻球場辦理
「�⼈���⾶⾏考照培訓�（� 2
期）」�訓課��並��中��⼈���

發展交�協會理事⻑岳志忠�臨���參

加⼈�計41⼈�

◤ 岳志忠理事⻑針對學員�失個別�⾏講��加強對考試項⽬的熟�度�培�臨場��

為瞭�員⼯�⼼��⼒問題�並學�因應

���略���提供關懷�轉介協助�於

4⽉29⽇�假本�⼈⼒發展所203�室�
辦理「員⼯協助⽅�專�知�訓練」(�⼀
梯�)�並��中臺科技⼤學�療�健�產
��理�鍾�宜�授��講座�參加⼈�

計44⼈�

◤打破框��「員⼯協助⽅�不是福利�⽽是�理⼯作效�」破題�重��討員⼯協助之意��



法規看�來

「��⼈員品德���⼯作績效激�辦法」� 1 0��� 1 5��� 1 8���經考試院�正發布�
０ 1 �正������⼈員給予�假之��期限為1年�（�正�⽂�10�）

０ 2 ���⼈員�出貢����額上限由10��增為12��團���額上限由4��增為6�；另併同�正��⼈員�出貢��個⼈�給予�假之天�
⾃5⽇提⾼為7⽇�增訂團�成員亦給予�假7⽇����假��期限�正為1年�（�正�⽂�15�）
（�敘部110年4⽉8⽇部�四字�1105338427�函）

1 1 0年�休（�）軍��⼈員年終�問⾦發給對��其⽉�休⾦（俸）基準�額�經⾏政院�告
為�臺幣 2� 5 , 0 0 0元�下�
110年�休（�）軍��⼈員年終�問⾦發給對���⽉⽀（兼）�⽉�休⾦（俸）之基準�額��經⾏政院110年4⽉14⽇院授⼈給字�11040001261�

�告為�臺幣2�5,000元�下�

（⾏政院110年4⽉14⽇院授⼈給字�11040001262�函)

考試院 1 1 0年 3⽉ 3 0⽇考臺組貳⼆字� 1 1 0 0 0 0 1 0 3 2 1���正發布「��⼈員�休���卹法
�⾏細則」� 7��� 1 3 1��⾃ 1 1 0年 4⽉ 1⽇�⾏�
為�合國家⿎�⽣����⽣��場環境之政��爰針對��⼈員�休���卹法�⾏細則(�下�稱本細則)�7�所定��⼈員�擇��留�停�期間繼

續繳付�額��基⾦費⽤之規定�增訂得�擇��3年繳付�制�上開本細則�7��經考試院�正發布�依同細則�131�明定⾃發布⽇�⾏�

（�敘部110年4⽉21⽇部�三字�1105338471�函）



活動預告�

5⽉3⽇�5⽇�7⽇
�10⽇

臺��⼭⺠�局⾏

政⼤��科考場

�⼈���⾶⾏考照培訓����科測驗

5⽉4⽇
本府���室

打��⾨即戰⼒−��⼈員��發展訓練

(�2⽇)

5⽉6⽇
本�⼈⼒發展

所203�室

員⼯協助⽅�專�知�訓練

(�⼆梯�)

5⽉26⽇⾄27⽇
本�社會局禮堂

本府�所屬⼈事�構110年度⼈事⼈員專�訓練
（�關場��學校場�）

⼈員在�裡



 

110年 4月份異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林政杰 
綜合規劃處檔

案科辦事員 

臺北市中正區

螢橋國民小學

幹事 

1100401 

李柏叡 
建設處道路用

地科技佐 

辭職 

1100412 

劉育秀 
教育處幼兒教

育科科員 

本縣六腳鄉灣

內國民小學幹

事 

1100401 

李妍靜 
政風處行政科

科員 

本縣朴子地政

事務所政風室

主任 

1100412 

陳怡琇 

綜合規劃處管

制考核科辦事

員 

綜合規劃處 

縣政發展科科

員 1100401 

石秉鑫 本府秘書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視察 

1100415 

黃玉燕 
綜合規劃處檔

案科書記 

綜合規劃處 

檔案科辦事員 

1100401 

朱明君 

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人事室科

員 

民政處自治行

政科科員 

1100416 

劉維則 109地特三等 

水利處水土保

持科技士 

1100407 

陳柏翰 
本縣消防局行

政科科員 

民政處宗教禮

俗科科員 

1100422 

吳柏廷 109地特三等 

水利處水利工

程科技士 

1100408 

陳建安 
主計處帳務檢

查科辦事員 

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烏日分局

會計室佐理員 

1100424 

馮婉琳 109地特三等 

政風處查處科

科員 

1100412 

楊芳銘 
經濟發展處建

築管理科技士 

辭職 

1100430 

 



  從�辦⼈到主��改變的是�在的��頭銜�不變的是
對未知�域的誠惶誠����刻的�悟�便是�在�⾨��

⾏�不�初⼼�⽅得�終；�⽽初⼼易得��終難守�

  ���⾸當其衝的挑戰�約略可��兩⾯向�便是提升
專��⼒�⼼��整�⼈事主���理的是�⽅位的⼈事�

��在⾯臨許�不熟��域��真鑽研輔��⼼求��常可

�累積⼀定寶貴經驗���難題�應培��之泰�的抗�

性��形中��續增⻑⾒�；專�知識�⽤之�存乎⼀⼼�

不同⼼�的�整���影響�在�緒��在⼈�關��爰

���省初���⼈事主����段�間裡的境����個

⼈所⾒所���試針對�度形成�個命題作為�享�

⼀�在依法⾏政的堅�下�執⾏��的��中必�會出現意

⾒相左的質���何�由溝�使關�不⾄於演變成僵�對

⽴�是⼀⾨哲學����⼼�意轉�意�⼼發的彈性�度�

《初���⼈事主�⽢��》− 
本�⽔上鄉⼤崙國⺠⼩學⼈事室（併�東國⼩）⼈事室主�   �淵云

對規定的��切�受個⼈��左右⽽堅�⼰⾒�於合法�提下設���思考當事⼈的狀況是不⼆法⾨�同理�⼈��從事溝��較容易�得

�諒�⾄⼼�誠服�

⼆��何場域都存在�法�同彼�⾏事�格的⼈��別在於對事或對⼈⽽已�對於�⼈的�評�具�客�參考價值就�⼼�受��是屬於個

⼈主�不可理���的�責�思考但求���便�閒視之�⾯對每個⼈都�平⼼��的���容應對���才是��刻的功夫��是個⼈�

⼒的⽬��



三�⼈事⼈員��本質屬�僚⾓⾊��演�上�下的作⽤�依�上�

��執⾏交辦事項�對於同仁��的事�秉�專�提供�當建⾔�襄

助⾸⻑協�不同專��得共識�除��法之��詳加確���於⾸⻑

裁��即�服從依���完成交辦事項�除�得授����⾃我�求

�守��不得�越實�⾸⻑�責�

四�⾏政�作��中難免產⽣�⾔�語��論是客�事實或是�中⽣

�的傳��都��加�⽤智�澄�視��杜絕��傳�的陋����

德良知建⽴衡量�場是�的尺度�⾯對不同⼈�事�物應培�平�中

⽴的�度�免預設⽴場�協助⾸⻑��和�友�的�場環境�

五�初到�的�場環境��先熟�融���的⾏政⽂���到�法不

合且積�成�且⾏之�年的錯��知�建議採����誘��的⽅式

�漸�成同仁正確的����法規定的強制⼿段�為��⼀�防線�

倘�初來乍到就採���⼿段⼤⼑闊斧�⾏⾰��縱�再��理��

容易引�爭端��必�費更�⼼⼒來�理�����同仁�緒�

  �難得者是�之�恆的實踐上��點��許⼈⽣�不熟的�況下
會�⼈謹⾔慎⾏謙卑的提供服��但熟�環境��維�⼀貫�度才是

真正難�可貴�期許��初�主��的誠惶誠��未來��終�⼀的

⾯對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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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79

承辦人：楊明仁

電話：02-82366675

E-Mail：robinyang@mocs.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8日

發文字號：部管四字第1105338427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請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cs.gov.tw/銓敘法規/法規動態項下

點取)

主旨：檢送考試院民國110年3月30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品德

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10條、第15條、第18條條

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依考試院110年3月30日考臺組貳二字第10900093951號令辦

理。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00081632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收文:110/04/09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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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函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23979750

承辦人：楊禮慈

電話：02-23979298#629

E-Mail：purpoejenny@dgpa.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126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0E001336_1_14093201539.pdf)

主旨：110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按月

支（兼）領月退休金（俸）之基準數額，業經本院110年4

月14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1261號公告為新臺幣2萬

5,000元以下，檢附公告影本1份，請查照。

說明：依「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第2條第

2項規定辦理。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懲戒法院、考

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

會、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含行政院秘書長]、國家運輸

安全調查委員會、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00085895

■■■■■■■■■嘉義縣政府 ■■■■■■收文:110/04/14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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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邱蘭芳

電話：02-82366638

E-Mail：chiu@mocs.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10533847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育嬰留停參加退撫基金選擇書（稿）1100407、1100330退撫法細則第7條及第131

條修正發布 (110Z02D058644_ABT_110D2009725-01.pdf、

110Z02D058644_ABT_110D2009726-01.pdf)

主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施行細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第7條、第131條，業經考試院民國110

年3月30日令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上開施行細則

修正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

一、依考試院110年3月30日考臺組貳二字第11000010321號令辦

理。

二、為配合國家鼓勵生育及營造友善生養職場環境之政策，爰

針對本細則第7條所定公務人員選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

繳付全額退撫基金費用之規定，增訂得選擇遞延3年繳付機

制。上開本細則第7條業經考試院修正發布，依同細則第

131條明定自發布日施行。上開條文已刊載於本部全球資訊

網（http://www.mocs.gov.tw/銓敘法規/法規動態項

下），可自行上網下載。

檔　　號:
保存年限:

8

1100091915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收文:110/04/21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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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本細則第7條修正規定自110年4月1日施行，有關公務

人員選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及選擇

遞延3年繳付之相關配套措施如下，請各機關配合辦理並轉

知所屬人員周知：

(一)適用對象：以具有110年4月1日以後育嬰留職停薪之年資

為適用對象如下：

１、110年4月1日以後奉准育嬰留職停薪且依退撫法第7條

第4項規定，選擇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全額退

撫基金費用者。

２、110年3月31日以前已奉准育嬰留職停薪，於110年4月1

日仍在育嬰留職停薪者。

(二)申請程序及繳費期限：

１、110年4月1日以後始奉准育嬰留職停薪者：

(１)應由服務機關隨案向當事人說明相關規定並請其填

具選擇書（如附件），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

付全額退撫基金費用或停止繳費。上述「繼續繳

付」或「停止繳費」之選擇，依本細則第7條第2項

規定，一經選定，不得變更。

(２)選擇繼續繳付留職停薪期間全額退撫基金費用者，

依本細則第7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得選擇自「留

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或「遞延3

年」繳付。

(３)選擇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者，其應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按月交由服務機關

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退撫基金費用，一併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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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基金管理會）。另依本部106年8月18日部退三字第

1064252334號函規定，各機關現職人員應按月繳付

之退撫基金費用，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

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基管條例細則)第13條規定，

均應於當月10日前即應彙繳基金管理會委託之金融

機構，爰若遇10日以後始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案件

而未及於當月10日前完成報繳作業時，當月應繳納

之退撫基金費用均併入次月再行繳納。

(４)選擇「遞延3年」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相關規定

如下：

甲、依本細則第7條第4項規定及立法意旨，得自留職

停薪之日起算3年期滿時，開始繳付遞延之全額

退撫基金費用。上述「遞延3年」採按月計算。

舉例：某甲奉准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止育嬰留職停薪，如選擇遞延3年繳付退撫基金

費用，其111年1月份應繳付之全額退撫基金費

用，應於114年1月繳清；111年2月應繳付之全額

退撫基金費用，應於114年2月繳清，以此類

推。

乙、遞延繳付人員於遞延3年期滿時，若採按月繳

付，已回職復薪者，應按現職人員繳付方式，比

照本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按月由服務機關於每

月發薪時扣收延後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並彙繳基

金管理會；尚未回職復薪且繼續留職停薪者，則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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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本細則第7條第3項規定，按月交由服務機關

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退撫基金費用，一

併繳付基金管理會。

丙、於遞延3年期滿前，遞延繳付人員自願提前繳付

時，依本細則第7條第5項規定與立法意旨，僅得

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不包含尚未

發生遞延月份之退撫基金費用)，交由服務機關

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退撫基金費用，一

併繳付基金管理會。至於尚未發生遞延月份之退

撫基金費用，仍應按前開遞延3年繳付作業規定

辦理。

２、110年3月31日以前奉准育嬰留職停薪，並於110年4月1

日以後仍在育嬰留職停薪者：

(１)原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全額退撫基金

費用者，應由服務機關於收受本函後，將相關規定

轉知當事人並請其重新填具選擇書（如附件），確

定是否維持「繼續按月」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或依

新修正規定選擇其自110年4月1日起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遞延3年」繳付。

(２)原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停止」繳付全額退撫基金

費用者，應由服務機關於收受本函後，將相關規定

轉知當事人並請其重新填具選擇書（如附件），確

定其自110年4月1日起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全額退

撫基金費用，是否仍停止繳付，或依新修正規定選

擇按月繳付或遞延3年繳付。上述「繼續繳付」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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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依本細則第7條第2項規定，一經選定，不得

變更。

(３)前2項人員依新修正規定，選擇「繼續按月」或

「遞延3年」繳付自110年4月1日起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之作業方式，均照前開(二)

(3)至(4)規定辦理。

(４)為期作業時程之明確性，前述在110年3月31日以前

已奉准育嬰留職停薪並於110年4月1日以後仍在育

嬰留職停薪者，應自服務機關收受本函之日起3個

月內向服務機關提出選擇之申請。

(三)前開選擇繼續繳付全額退撫基金費用者，若擇定採「留

職停薪之日起繼續按月繳付」或「遞延3年繳付」或「提

前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等繳付方式後，

如有變更，當事人應請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再依前開

規定辦理。

(四)本案關於涉及基金管理會之報繳作業流程及相關事宜，

將由該會另函通知各機關辦理，並同時於上開作業系統

公告說明提示及於該會網站發布相關訊息。

(五)其他事宜：

１、依退撫法第7條第4項規定之立法意旨，公務人員育嬰

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繼續繳付全額退撫基金費用之機

制，係採與現職人員強制繳納之相同規範，故係選擇

「繼續繳付」，而非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方式辦理，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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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頁，共 7 頁

而於本細則第7條第2項已明定一經選擇，不得變更。

是選擇繼續繳付全額退撫基金費用者，若未依前開規

定繳清費用，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１)依退撫法辦理退休、資遣或撫卹者：依基管條例細

則第13條第3項規定，逾期繳付基金費用，其未繳

費之年資，應按相同等級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

值之總和一次繳付，始予辦理各項給與。準此，上

述人員尚未繳清之退撫基金費用，屬逾期漏未繳納

者，仍應依上開規定之繳費標準及利息繳付後，始

予辦理相關給與。

(２)離職後，於年滿65歲之日起6個月內，依退撫法第

85條規定申請退休金時，其未繳清之退撫基金費

用，亦應依基管條例細則第13條第3項規定，繳付

逾期漏未繳納之費用及利息後，始得給付退休

金。

(３)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申請離職退費者：其未繳

清之退撫基金費用，依基管條例細則第13條第3項

規定，應繳付逾期漏未繳納之費用及利息後，始得

依退撫法第9條第2項規定，發給個人繳付之退撫基

金費用本息。

２、適用本細則第7條第4項規定選擇遞延3年繳付退撫基金

費用者，如於遞延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尚未繳清前調

職，則由核准其留職停薪之機關通知新調任之服務機

關，依前開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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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含附件)(均含附

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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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機關

名稱： 

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選擇書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說明再行選填： 

一、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公務人員自 106 年 8 月 11

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按月並全額負擔，繼續繳付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費用，並應於申請留職停薪時，同時

填具本選擇書一式 2 份，1 份由當事人留存，1 份由服務機關存查。一經

選定繼續繳付後，不得變更。 

二、 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滿之日，接續於同一服務機關以同一事由（即同

一子女）延長留職停薪期限時，不得變更原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選擇。 

三、 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權益： 

選擇繼續按月或遞延 3 年全額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年

資得併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至於選擇停止繳付退撫基金費

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併計上述年資，日後亦不得要求補繳該

期間之退撫基金費用。 

四、 110 年 3 月 31 日以前已奉准育嬰留職停薪尚未回職復薪，並於 110 年 4 月

1 日以後仍在育嬰留職停薪者，於接獲服務機關通知後，應照第一點規定

辦理。 

 

公 務 人 員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留 職 停 薪 

起 訖 日 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 繼續        □ 停止 

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方式 

（ 停 止 繳 付 人 員 免 填 ） 

□繼續按月繳付 

□遞延 3年繳付 

   立  選 擇  書  人 ：                      （簽名或蓋章）  

   聯   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服務機關（構）學校 ： 

   填   寫   日    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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